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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5 年 6 月 2 2 日大会决议  
[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59/532/Add.1)通过] 

59/301.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大会， 

 回顾其1991 年 5月 3日第 45/258 号、1992 年 12 月 23 日第 47/218 A 号、1993

年 12 月 23 日第 48/226 A 号、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1 号、2002 年 6 月 27

日第 56/293 号、2003 年 6月 18 日第 57/318 号、2004 年 6月 18 日第 58/298 号和

2005 年 4月 13 日第 59/287 号决议，1994 年 7月 8日第 48/489 号、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469 号和 1995 年 12 月 23 日第 50/473 号决定以及大会其他相关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经费筹措的报告，
1 
以及行政和预

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2
 

 确认联合国必须能够在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决议后迅速作出反应并部署维

持和平行动，传统维持和平行动在三十天内部署，复杂维持和平行动在九十天内

部署， 

 又确认必须在维持和平行动的所有阶段，包括在清理和结束阶段提供适当支

助， 

 意识到支助账户的经费数额应与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数目、规模和复杂

性大致相符，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经费筹措的报告；1 

 2. 重申维持和平行动需要有成效、有效率的行政和财政管理，敦促秘书长

继续探索提高支助账户成效和效率的措施； 

                                                           
1
 A/59/714 和 Add.1 及 A/59/730。 

2
 A/59/736 和 A/5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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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又重申维持和平行动需要适当的支助经费，但在支助账户拟议预算中需

要为此种经费提出充分理由； 

 4. 请秘书长确保大会 2005 年 6 月 22 日第 59/296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得到

充分执行； 

 5. 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相关报告
3 
所载的结论和建议，但以符

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提； 

 6. 请秘书长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上重新说明秘书长办公厅P-5员额的必要

性； 

 7. 决定在 2005 年 7月 1日至 2006 年 6月 30 日期间继续使用 1996 年 6月

7 日第 50/221 B 号决议第 3 段核可的本期（2004 年 7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使用的支助账户供资机制； 

 8. 重申秘书长必须确保在授权给秘书处维持和平行动部以及外地特派团

时，严格遵守大会关于此事的相关决议和决定以及相关规则和程序； 

 9. 决定提供一般临时助理人员执行和监测实地环境保护方案，并请秘书长

提供新资料，说明总部支助能力的必要性以及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环境保护领

域的现行合作安排，为保留这一职位重新说明理由； 

 10. 核准在民警司设置警察组建干事（P-4）职位； 

 11. 决定为第五委员会秘书处 P-3 职位提供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12. 请秘书长责成内部监督事务厅对总部家具和房地租金等间接费用所适

用的标准费用进行审计，就这些物项当前的市场价格提供可比费用，并向大会第

六十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提交调研结果； 

 13. 决定，今后就扩充总部与新的或扩大的维持和平或和平支助特派团有关

的能力提出的一切请求，都必须附有其他特派团缩编或清理结束所产生的剩余能

力分析资料； 

 14. 又决定，在特派团任务结束后，维持和平行动部行动厅与特定特派团有

关的员额应当裁撤或调动，并在下次支助账户拟议预算中予以反映； 

 15. 还决定不提供秘书长报告
4 
第 63 段为对维持和平行动部进行独立审查

而请批的款项 350 000 美元； 

 16. 决定不向机构内容管理试点项目和客户关系管理试点项目提供资金，但

秘书长报告
4 
第 366 段为档案和记录管理科请批的经费 149 000 美元除外， 

                                                           
3
 A/59/784。 

4
 A/5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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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注意到，由于情况中心活动范围已扩大，情况中心干事必须具备更广泛、

均衡的技能和才能，包括但不限于对军事和民警业务问题的了解，并在这方面请

秘书长确保 11 名行动干事（P-3）员额可由包括会员国借调干事在内的所有合格

人选填补，同时铭记主要部队派遣国任职人数的重要性； 

 18. 决定核准刑法和司法咨询股股长（P-5）职位，以加强该股；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财政执行情况报告 

 19.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财政执行情况报告；
5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估计数 

 20. 核准支助账户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经费

146 935 200 美元，
6 
包括 761 个续设临时员额和 70 个新设临时员额及其有关员

额和非员额所需经费； 

预算估计数的筹措 

 21. 决定按下列方式筹措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2005年 7月 1日至 2006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经费： 

 (a)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期间未支配余额 874 800 美元和

2004 年 6 月 30 日终了期间其他收入 1 873 000 美元，用作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的部分经费； 

 (b) 2004年6月30日终了期间超过维持和平准备基金核定数额的13 790 000

美元，用作 2005 年 7 月 1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所需的部分经费； 

 (c) 缺额 130 397 400 美元，由在役维和特派团 2005 年 7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期间预算经费按比例分摊； 

 (d) 上文(c)分段所述缺额减除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净额估计数 18 431 600 美

元（2005 年 7月 1日至 2006 年 6月 30 日期间的18 444 600 美元加上秘书长的说

明
6 
中提出的所需经费 26 400 美元和 400 300 美元，减去 2004 年 6 月 30 日终了

财政期间的 439 700 美元）后的款额，由在役维和特派团预算经费按比例分摊。 

 
2005 年 6 月 22 日 
第 104 次全体会议 

                                                           
5
 A/59/714 和 Add.1。 

6
 见 A/C.5/59/28 和 Add.1 及 A/C.5/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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